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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智慧局已完成 93 年法人(本國及外國)專利申請及核准件數前百大
排行表,提供各界參閱，相關網址： 
http://www.tipo.gov.tw/service/news/ShowNewsContent.asp?wantDate
=false&otype=1&postnum=6362&from=board 

 

 經濟部為鼓勵研發創新、增進技術交易質量，讓全球「認識台灣、

走進台灣、投資台灣」，定於 94/09/29至 94/10/02在台北世貿一館
擴大舉辦第一屆「2005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2005 
Taipei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Show and Technomart），本國際展主辦
單位為經濟部、國科會、國防部、農委會，策劃單位為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工業局、中小企業處、技術處及工研院，執行單位為中華

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台灣技術交易市場整合服務中心。預訂

94/03/01起至 94/06/30止受理報名參展，歡迎國內廠商、發明人踴
躍參展共襄盛舉，展出期間並將開放民眾免費觀展，相關訊息請電

洽經濟部智慧財產局（02）23766131 洪小姐或外貿協會（02）
27255200轉 2661陳小姐 

 

商標 

 智慧局將於 94/03/10 邀請國際商標協會（INTA）人員來台與我國
商標審查官、法官、訴願會官員等，於智慧局舉行商標業務圓桌會

議，並就我國商標法與國際相關規定進行研討，期能藉由國內、外

專家學者演講與經驗分享，瞭解國際間最新之商標發展趨勢。 

 

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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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2/30 完成製作智慧財產權保護 30 秒宣導短片 1 支，供未來積
極宣導。 

 94/1/27發布修正實施「海關查扣著作權或製版權侵害物實施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條文。 

 93/12/31 公告廢止經濟部 92 年 9月 5 日經智字第 09204611120 號
「新修正著作權法條文適用之相關問題」解釋令，同日發布實施「93
年新修正著作權法條文適用之相關問題」解釋令，並分送各司法、

檢、調等單位，以利執行。 

 

附錄        93年新修正著作權法條文適用之相關問題解釋表 

編 
號 
解釋內容 解釋條文 

一 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二
款、第十四款、第二十八條之

一、第五十九條之一、第六十三

條第三項、第八十條之一第二

項、第八十七條第二款及第六

款、第八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三

款及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二項

規定所稱之「散布」， 其程度以
達「使公眾可取得」之情況即

可，並不以現實交付為必要。 

 

（一）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二款規

定：「散布：指不問有償或

無償，將著作之原件或重製

物提供公眾交易或流通。」 

（二）第三條第一項第十四款規

定：「發行：指權利人散布

能滿足公眾合理需要之重

製物。」 

（三）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著

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

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

布其著作之權利。  表演

人就其經重製於錄音著作

之表演，專有以移轉所有權

之方式散布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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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五十九條之一規定：「在

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

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

所有權之人，得以移轉所有

權之方式散布之。」 

（五）第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依

第四十六條至第五十條、第

五十二條至第五十四條、第

五十七條第二項、第五十八

條、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二

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得

散布該著作。」  

（六）第八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明知著作權利管理電子

資訊，業經非法移除或變更

者，不得散布或意圖散布而

輸入或持有該著作原件或

其重製物，亦不得公開播

送、公開演出或公開傳輸。」 

（七）第八十七條第二款及第六款

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

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

二、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

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

陳列或持有者。六、明知為

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以

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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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散布者，或明知為侵害

著作財產權之物意圖散布

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 

（八）第八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前條第四款之規定，不

適用之：三、為供輸入者個

人非散布之利用或屬入境

人員行李之一部分而輸入

著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

物者。」 

（九）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二項

規定：「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

散布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而侵害

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

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

持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七萬元以上七十五萬

元以下罰金。」 

二 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散布」
之定義所稱之重製物，並不侷限

「合法重製物」，包括「非法重

製物」。第三條第一項第十四款

「發行」之定義所稱之重製物，

僅指「合法重製物」。 

（一）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二款規

定：「散布：指不問有償或

無償，將著作之原件或重製

物提供公眾交易或流通。」 

（二）第三條第一項第十四款規

定：「發行：指權利人散布

能滿足公眾合理需要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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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物。」 

三 一、違反第八十七條第四款所輸
入之重製物，依法務部八十

四年五月四日法（84）律決
10127號函、內政部八十四
年五月十五日台（84）內著
字第 8408800號函，均認此
等重製物在我國管轄區域

內非屬「合法重製物」。 

二、第五十九條之一規定之「合

法重製物」不包括違反第八

十七條第四款規定，未經授

權而輸入之重製物在內。 

 

（一）第八十七條第四款規定：「未

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

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

者。」 

（二）第五十九條之一規定：「在

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

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

所有權之人，得以移轉所有

權之方式散布之。」 

四 一、違反第八十七條第四款所輸
入之重製物，依法務部八十

四年五月四日法（84）律決
10127號函、內政部八十四
年五月十五日台（84）內著
字第 8408800號函，均認此
等重製物在我國管轄區域

內非屬「合法重製物」。 

二、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之「合

法重製物」不包括違反第八

十七條第四款規定，未經授

權而輸入之重製物在內。 

（一）第八十七條第四款規定：「未

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

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

者。」 

（二）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著

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製

物之所有人，得出租該原件

或重製物。但錄音及電腦程

式著作，不適用之。」 

五 一、第九十一條第四項所謂「僅
供個人參考」僅在強調既有

第九十一條規定：「擅自以重製之

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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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五條

合理使用條文中，與個人參

考有關之事項，並未擴大既

有合理使用條文之範圍，故

並未在既有合理使用制度

之外，另行創設一個刑事免

責之範圍。 

二、第九十一條第四項所謂「不

構成著作權侵害」，係指不

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而

言，並不包括著作人格權在

內。 

三、第九十一條第四項「僅供個

人參考」之規定，乃屬合理

使用之例示規定，本身並未

擴大或限縮第四十四條至

第六十五條合理使用之範

圍，於判斷有無違反第九十

一條之一、第九十二條、第

九十三條及第九十四條規

定時，仍應判斷有無第四十

四條至第六十五條規定，構

成合理使用，以決定其是否

違反各該條規定。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

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以下罰金。 

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 

著作僅供個人參考或合理使用

者，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六 一、有關一般民眾影印他人書籍
自用之法律效果： 

（一）符合合理使用者：完全無

民、刑事責任。 

第九十一條規定：「擅自以重製之

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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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已超過合理使用範圍，

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之

授權，如未經授權，為侵

害重製權，違反第九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至於是否

起訴、是否定罪，係由檢

察官與法官考量侵害之

金額、數量及其他情狀

等，依法裁量。 

二、有關影印店受客人委託影印

他人書籍之法律效果： 
如影印份量已超出合理使

用範圍（例如為學生影印整

本教科書），縱使僅影印一

份，亦已構成侵害重製權，

違反第九十一條第一項之

規定。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

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

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以下罰金。 

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 

著作僅供個人參考或合理使用

者，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七 一、違反第八十七條第四款之法
律責任： 

（一）第九十三條第三款對於違

反第八十七條第四款規

定已不予處罰，故單純自

境外輸入著作原件或其

重製物者，不問所輸入著

作重製物數量之多寡，均

僅有民事責任而無刑責。

（二）惟輸入之後，如有進一步

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

第九十三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下罰金： 

一、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定

之著作人格權者。 

二、違反第七十條規定者。 

三、以第八十七條第一款、第三

款、第五款或第六款方法之一

侵害他人之著作權者。但第九

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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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或予以出租者，分別

適用依第九十一條之一

第二項或第九十二條規

定，決定其刑事責任。 

二、第八十七條之一規定之適用

效果： 

（一）第八十七條之一規定並未

修正，仍有適用。有關攜

入份數，主管機關於「著

作權法第八十七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之一定數量」已明確規範

之，新法施行後仍有適

用。 

（二）第八十七條之一之規定，

屬於法律所容許之例外

情形，凡符合規定者，根

本無民、刑事責問題。至

於不符合該第八十七條

之一規定，違反第八十七

條第四款者，雖依新法第

九十三條第三款已無刑

事責任，但仍有民事責

任。二者之法律性質迥不

相同，應予釐清。 

三、影音光碟出租店公開陳列盜

版光碟之法律責任： 
陳列盜版光碟供出租者，在

規定情形，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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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適用上，屬於第八十七

條第六款後段之情形，依第

九十三條第三款處罰，且除

常業犯外，為告訴乃論之

罪。 

八 一、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二款
規定之「散布」，可區分為

「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

「出租之方法」及「以移轉

所有權及出租以外之方法」

（主要指出借）等三種情

形，並分別於第二十八條之

一、第二十九條及第八十七

條第六款前段賦予保護，對

於侵害者，則分別依第九十

一條之一、第九十二條及第

九十三條第三款加以處

罰。易言之，第九十一條之

一全部條文均在指「以移轉

所有權之方法」之非法散

布，故本條第二項規定「明

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

製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

公開陳列或持有者」，係指

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

重製物而「擅自以移轉所有

權之方法」散布或意圖移轉

所有權而公開陳列或持有

者，此與第九十二條侵害出

（一）第九十一條之一規定：「擅

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散

布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而

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

重製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

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七萬元以上七十五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其重製物為光

碟者，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

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金。但違反第八十七條第

四款規定輸入之光碟，不在

此限。 
犯前二項之罪，經供出其物

品來源，因而破獲者，得減

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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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權之處罰及第九十三條

第三款以違反第八十七條

第六款前段有關違法出借

之處罰有別。  

二、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稱

之「重製物」，依立法原意、

條文文義及體系解釋，應僅

限於「合法重製物」，適用

情形例如：出版契約中如已

明訂重製發行之期限，並載

明期滿後之庫存應予銷

毀，則違反該約定而於期滿

後繼續銷售庫存之著作重

製物者，依第九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處罰。 

三、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二項所稱

之「重製物」，依立法原意、

條文文義及體系解釋，限於

「非法重製物」，與第九十

一條之一第一項有別，適用

情形則如：在夜市或商店販

賣盜版光碟，或販賣違反第

八十七條第四款（即違反平

行輸入）之商品者，依第九

十一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處

罰。 

四、販賣違反真品平行輸入之光

碟之法律責任： 

（二）第九十二條規定：「擅自以

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

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

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

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

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

金。」 

（三）第九十三條規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

規定之著作人格權者。 

二、違反第七十條規定者。 

三、以第八十七條第一款、第

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方

法之一侵害他人之著作

權者。但第九十一條之一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情

形，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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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八十七條第四款規

定輸入之物，為「侵害著作

財產權之物」，第九十一條

之一第三項但書僅特別規

定該項之光碟不包括違反

第八十七條第四款規定輸

入之光碟，故違反第八十七

條第四款規定輸入之光碟

仍適用第九十一條之一第

二項，並非沒有刑事責任，

僅不適用第三項，對照第一

百條之規定，為告訴乃論之

罪。 

九 一、夜市攤販公開陳列盜版光碟
（含設置「良心投幣」錢筒

情形）之法律責任： 

（一）此等情形應依第九十一條

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有

關散布權規定處罰，且為

非告訴乃論之罪，不待著

作權人提起告訴，警察機

關即可逕行查察取締、檢

察機關可逕予起訴。 

（二）至於公開陳列盜版光碟，

因屬供犯罪所用或因犯

罪所得之物，如行為人逃

逸而無從確認者，警察機

關並可依著作權法第九

第九十八條之一規定：「犯第九十

一條第三項或第九十一條之一第

三項之罪，其行為人逃逸而無從確

認者，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

物，司法警察機關得逕為沒入。 
前項沒入之物，除沒入款項繳交國

庫外，銷燬之。其銷燬或沒入款項

之處理程序，準用社會秩序維護法

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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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條之一，逕予沒入。

二、倉庫庫存大量盜版光碟被查

獲者，行為人依其參與犯罪

之程度，可能違反第九十一

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九十

一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之

罪，且為非告訴乃論。如行

為人逃逸而無從確認者，該

等被查獲之盜版光碟得由

警察機關依第九十八條之

一規定，逕為沒入。 

 

智慧財產權 

 智慧局為便利各界人士業務聯繫，自 94年 1月起，啟用 DID專線
系統，提供每位同仁一專線電話號碼，現有分機號碼則不再使用，

謹就其撥接方式，說明如下： 

一、免經總機人員：請直接撥 DID專線號碼（如：23766165），即
可與本局人員洽談公務。 

二、 經總機人員：撥智慧局代表號（即本局原總機號），再轉 DID
專線末四碼（如：27380007轉 6165），亦可與智慧局人員洽談
公務。  
為 便 利 各 界 查 詢 DID 專 線 號 碼 ， 請 參 考

（ http://www.tipo.gov.tw/service/news/ShowNewsContent.asp?w
antDate=false&otype=1&postnum=6185&from=board ）『 舊 分
機、DID專線』對照表，或向智慧局總機人員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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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北服務處 
九十四年三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3/01（二）  09:30-11:30 專利、商標 林金東 

3/02（三）  09:30-11:30 專   利 陳昭誠 

3/03（四）  09:30-11:30 專   利 王明昌 

3/04（五）  09:30-11:30 商   標 蘇玉峰 

3/07（一）  09:30-11:30 商   標 曾君懿 

3/08（二）  09:30-11:30 商   標 陳建南 

3/09（三）  09:30-11:30 專   利 陳翠華 

3/10（四）  09:30-11:30 專利、商標 張世娟 

3/11（五）  09:30-11:30 專利、商標 鄭憲存 

3/14（一）  09:30-11:30 商   標 許議文 

3/15（二）  09:30-11:30 商   標 林存仁 

3/16（三）  09:30-11:30 專   利 陳昭誠 

3/18（五）  09:30-11:30 商   標 蘇玉峰 

3/21（一）  09:30-11:30 商   標 羅逸梅 

3/22（二）  09:30-11:30 專利、商標 林金東 

3/23（三）  09:30-11:30 專   利 陳翠華 

3/24（四）  09:30-11:30 專利、商標 張世娟 

3/25（五）  09:30-11:30 專利、商標 鄭振田 

3/28（一）  09:30-11:30 商   標 徐雅蘭 

3/30（三）  09:30-11:30 專   利 陳昭誠 

3/31（四）  09:30-11:30 專   利 宿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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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台中服務處 
九十四年三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3/01(二)14：30─16：30 專利 楊建信 

3/03(四)09：30─11：30 專利、商標 黃照雄 

3/04(五)14：30─16：30 商標 陳逸芳 

3/07(一)09：30─11：30 商標 林鐘靈 

3/09(三)14：30─16：30 商標 陳建業 

3/11(五) 14：30─16：30 專利 郭夔忠 

3/14(一)14：30─16：30 專利 陳鶴銘 

3/16(三)14：30─16：30 專利 施文銓 

3/18(五)14：30─16：30 商標 吳宏亮 

3/21(一)14：30─16：30 專利 趙元寧 

3/23(三)14：30─16：30 商標 黃麗美 

3/25(五)14：30─16：30 專利、商標 韓瑞杰 

3/28(一)14：30─16：30 專利、商標 林永生 

3/30(三)14：30─16：30 專利 楊崇銘 

3/31(四)14：30─16：30 專利 許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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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 
九十四年三月份專利商標代理人義務諮詢服務輪值表 

諮詢服務時間 諮詢服務項目 義務代理人 

3/07（一）  14：30~16：30 專利、商標 趙正雄 

3/08（二）  14：30~16：30 專利、商標 陳明財 

3/09（三）  14：30~16：30 專利、商標 楊家復 

3/10（四）  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德安 

3/14（一）  14：30~16：30 專利、商標 郭同利 

3/15（二）  14：30~16：30 專利 賴建良 

3/16（三）  14：30~16：30 專利、商標 王增光 

3/17（四）  14：30~16：30 商標 劉建萬 

3/21（一）  14：30~16：30 專利、商標 李榮貴 

3/22（二）  14：30~16：30 專利、商標 劉永裕 

3/23（三）  14：30~16：30 專利、商標 林進福 

3/24（四）  14：30~16：30 商標 喬琍琍 

3/28（一）  14：30~16：30 專利、商標 楊欽堯 

3/29（二）  14：30~16：30 專利、商標 張育誠 

3/30（三）  14：30~16：30 專利、商標 黃茂明 


